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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

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聯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編號：762） 
（根據公司條例在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關連交易 

購入貴州資產 

 

董事會欣然宣佈，聯通運營公司與聯通集團於二零零七年十一月十六日訂立資產轉讓

協議，據此，聯通運營公司同意向聯通集團購入貴州資產，代價為現金人民幣8.80億

元（相當於約9.22億港元）。 

 

聯通運營公司乃本公司全資擁有之主要營運子公司。於本公佈日期，聯通集團間接持

有本公司已發行股本約71.35%，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兼關

連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14A章，資產轉讓協議構成本公司一項關連交易。由於

該資產轉讓協議的有關百分比率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2條，該資產轉讓

協議可獲豁免獨立股東批准的規定，而本公司僅須遵照申報及公告規定。資產轉讓協

議下的交易詳情將列入本公司的年度報告及賬目中。 

 

董事會欣然宣佈，聯通運營公司與聯通集團於二零零七年十一月十六日訂立資產轉讓協

議，據此，聯通運營公司同意向聯通集團購入貴州資產，代價為現金人民幣8.80億元（相

當於約9.22億港元）。 

 

資產轉讓協議的主要條款摘要載列如下： 

 

資產轉讓協議 

日期： 二零零七年十一月十六日 

 

訂約各方： 聯通集團，作為賣方 

 聯通運營公司，作為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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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 聯通集團同意出售及聯通運營公司同意購入貴州資產 

 

代價： 代價為人民幣8.80億元（相當於約9.22億港元），將以現金支付。 

 

 代價乃按獨立估值師北京中企華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就貴州資

產於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所作出的估值為基準及參考資本

市場就電訊行業的估值方法及通用指標和可比公司的估值後，經

訂約各方磋商後釐定。 

 

 根據中國會計準則，貴州資產於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年度的經審核淨利潤約為人民幣3,732萬元。由二零零六年十二

月三十一日(即貴州資產估值日期)至完成止期間，貴州資產所產生

的損益均由聯通集團擁有和承擔。 

 

 由獨立估值師北京中企華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釐定截至二零零

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貴州資產的總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6.61億元。 

 

 根據中國會計準則，貴州資產於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

審核淨資產賬面值約為人民幣4.24億元。 

 

 代價將以聯通運營公司的內部現金資源支付。 

 

付款： 代價將由聯通運營公司於完成日期的次日(上述日期如遇中國法定

節假日或休息日，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或訂約各方協定的有關

其他日期向聯通集團所指定的銀行賬戶支付。 

 

先決條件： 資產轉讓協議須待取得信息產業部、商務部及國資委等中國所有

其他相關政府及監管部門就聯通運營公司業務範圍轉變及有關資

產轉讓協議項下擬進行的貴州資產轉讓的所有其他相關事宜所需

的批文或同意書，方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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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連交易 

 

聯通運營公司乃本公司全資擁有之主要營運子公司。於本公佈日期，聯通集團間接持有

本公司已發行股本約71.35%，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兼關連人

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14A章，資產轉讓協議構成本公司一項關連交易。由於該資產

轉讓協議的有關百分比率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2條，該資產轉讓協議可獲

豁免獨立股東批准的規定，而本公司僅須遵照申報及公告規定。資產轉讓協議下的交易

詳情將列入本公司的年度報告及賬目中。 

 

交易的理由及好處 

 

於聯通運營公司收購貴州資產後，聯通運營公司的移動通信業務將擴展至覆蓋中國所有

省市及自治區，從而加強聯通運營公司的客戶基礎及增加移動服務用戶，並有利於提升

本公司的收入水平和盈利能力。本公司亦能將其所有移動通信網絡的管理及策略性規劃

集中處理，董事會相信本公司的增長潛力將因此而受惠，其競爭力亦得以提高。 

 

如本公司於二零零六年十月二十六日的公佈中披露，本公司已訂立新CDMA租約及新綜

合服務協議。新CDMA租約及新綜合服務協議已就需要作出修改，以使表列服務區域自

完成後伸延至涵蓋貴州省。於完成後，聯通運營公司的有關交易將繼續受新CDMA租約

及新綜合服務協議的條款及條件所規限。 

 

本公司董事（包括獨立非執行董事）認為，資產轉讓協議、其代價及條款均按正常商業

條款訂立且屬公平合理，並認為資產轉讓協議乃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利益。 

 

一般資料 

 

本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通信業務。聯通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通信及相關業務，其全資子

公司聯通新時空擁有由本公司經營的CDMA網絡。 

 

釋義 

 

「A股公司」           指 中國聯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二零零一年十

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國註冊成立的公司，其股份在上

海證券交易所上市，並為聯通集團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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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轉讓協議」 指 由聯通運營公司及聯通集團於二零零七年十一月十

六日訂立的資產轉讓協議，據此，聯通運營公司同

意向聯通集團購入貴州資產 

 

「貴州資產」 指 聯通集團於貴州的GSM移動通信業務及資產和通過

租用聯通新時空的CDMA網絡容量經營的CDMA移

動通信業務，包括聯通集團貴州分公司的相關資

產、權利及義務 

 

「CDMA網絡」 指 聯通新時空在中國若干指定區域內建設的通信網絡

(由於在資產轉讓協議完成前，聯通運營公司在貴州

並無經營任何業務，故此網絡不包括貴州省) 

 

「完成」 指 於完成資產轉讓協議的先決條件達成或（在法律允

許及訂約雙方書面協議的情況下）獲豁免後完成資

產轉讓協議 

 

「本公司」 指 中國聯通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立的公

司，其股份於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上市，而其

美國預託證券則於紐約證券交易所上市 

 

「聯通運營公司」 指 中國聯通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立的有限公

司，並為本公司全資擁有之主要營運子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表列服務區域」 指 廣東、江蘇、浙江、福建、遼寧、山東、安徽、河

北、湖北、吉林、黑龍江、江西、河南、陝西、四

川、山西、湖南、海南、雲南、甘肅和青海各省，

北京、上海、天津和重慶各市，以及廣西壯族自治

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寧夏回族

自治區及西藏自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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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CDMA租約」 指 A股公司、聯通新時空與聯通集團於二零零六年十月

二十六日訂立的CDMA租賃協議(A股公司在此租賃

協議中的權利及義務其後轉讓予聯通運營公司)；據

此，聯通新時空同意向聯通運營公司出租其於表列

服務區域的CDMA網絡 

 

「新綜合服務協議」 指 A股公司與聯通集團於二零零六年十月二十六日訂

立的服務協議(A股公司在此服務協議中的權利及義

務其後轉讓予聯通運營公司)；據此，聯通集團同意

向聯通運營公司提供各項服務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不包括香港特別

行政區、澳門特別行政區及台灣 

 

「聯通集團」 指 中國聯合通信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律成立的

國有企業，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 

 

「聯通新時空」 指 聯通新時空移動通信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

立的有限責任公司，為聯通集團的全資子公司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行董事： 常小兵、尚冰、佟吉祿、楊小偉、李正茂、李剛、 

 張鈞安及苗建華 

 

非執行董事： 呂建國及李錫煥 

 

獨立非執行董事： 吳敬璉、單偉建、張永霖及黃偉明 

 

承董事會命 

中國聯通股份有限公司 

朱嘉儀 

公司秘書 

香港，二零零七年十一月十六日 


